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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西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
赣财扶指〔2020〕20 号

江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农村综合
改革转移支付(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和

扶持村级集体经济)预算的通知

有关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：

为支持做好 2021 年农村综合改革工作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

提前下达 2021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农

〔2020〕80 号）和省委组织部、省农业农村厅分配意见，现提

前下达你市、县（区）2021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(红色美丽

村庄建设试点和扶持村级集体经济)预算指标（见附件 1，项目

代码 Z195110010014）。该项指标收入列 2021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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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“1100313 农林水”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

点列 2021 年“2130701 对村级一事一议的补助”，扶持村级集体

经济支出列“2130706 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助”，经济分类科

目列“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”。

根据《中共中央组织部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坚持和加

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通知》（中组发

〔2018〕18 号）,扶持村级集体经济补助标准不低于 50 万元。

本次下达每村中央补助 30 万元，省级补助每村 10 万元（从省

级农业技术应用与公共服务专项资金中安排)。补助标准不足部

分，已脱贫县由设区市财政安排补足，其他地方由（县、区）

财政安排补足。

请按照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江西省农村综合改革转移

支付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赣财农改〔2019〕1 号）和《江西

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江西省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赣财农改〔2019〕2 号）要求，做好预算编制、指

标和项目安排等相关工作，并按照此次下达的 2021 年农村综合

改革转移支付绩效目标（附件 2-1,2-2），加强全过程绩效管理，

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附件:1.提前下达 2021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分配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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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1.提前下达 2021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绩效目

标表

2-2.提前下达 2021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绩效目

标任务表

江西省财政厅
（此处盖章）

2020 年 12 月 25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、财政部江西监管局、省委组织部、省农业农村厅、本

厅预算处、农业农村处、财政监督局。

江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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